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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东榕泰”）于近日分别

收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和广

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资产”）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和粤财资产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

产”）和广州市景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阳投资”）出具的《债

权转让通知》。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人变更情况 

（一）债务基本情况 

1、因广东榕泰、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泰瓷具”）、揭

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化工”）及杨宝生与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浦发银行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随后浦发银行与东方资

产签署了《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将其对公司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东方资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23 日和 2022 年 8 月 10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2022-064 和

2022-096）。 

2、因广东榕泰、榕泰瓷具、兴盛化工、广东宝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基投资”）、揭阳市佳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富实业”）、揭阳市泰禾

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城房地产”）、杨宝生和林凤与光大银行

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光大银行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2022 年 11 月 29 日、2023 年 4 月 13



日和 2023 年 12 月 21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2、2022-136、2023-028 和 2023-143）。 

3、因广东榕泰、佳富实业、榕泰瓷具、兴盛化工、宝基投资、杨宝生、林

凤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发生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中国银行向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随后中国银行将其对

本公司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转让给信达资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2022 年 8

月 10 日、2022 年 10 月 1 日、2023 年 3 月 4 日和 2023 年 3 月 11 日披露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2022-096、2022-114、2023-017

和 2023-019）。 

4、因广东榕泰、佳富实业、杨宝生、林凤和杨腾与广东揭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东山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农商行

向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随后农商行将其与公司签订的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信达资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4 日、2022

年 10 月 22 日、2023 年 8 月 5 日和 2023 年 8 月 18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111、2022-119、2023-081 和 2023-083）。 

（二）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收到粤财资产出具的《债权人变更申请》以及东方资产和粤

财资产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OAMC 粤经二（二）-2023-A-01

号），获悉东方资产已将其对公司及其担保人所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附

属合同等有关法律性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粤财资产，粤财资产

已付清相应债权转让全部对价款。具体标的资产清单如下： 

借款

人名

称 

原借

款行 
借款合同编号 

币

种 
借款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截

至 2023 年 9 月

6 日） 

代垫付诉讼

费 
担保人名称 

广东

榕泰 

浦发

银行 

82082021280043 
人

民

币

（

元） 

20,000,000.00 

21,059,420.03 503,959.94 

（1）保证

人：榕泰瓷

具、兴盛化

工和杨宝生 

（2）抵押

人：广东榕

泰 

82082021280080 40,000,000.00 

82082021280085 30,000,000.00 

合计 - - - 90,000,000.00 21,059,420.03 503,959.94 - 

注：利息余额截止至 2023 年 9 月 6 日，指东方资产确定的计算标的资产本金及利息余



额的日期。 

2、近日，公司收到光大银行出具的《债权转让确认书》、粤财资产出具的《债

权人变更申请》《关于债权转让的情况说明》以及光大银行和粤财资产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编号：GDFAMC01-202310001），获悉光大银行已将其对公司所享

有的主债权及相关抵押、保证等全部权利及利益转让给粤财资产，粤财资产已付

清相应债权转让全部对价款。具体标的资产清单如下： 

客户

名称 

授信

品种 

本金余额

（元） 

表外欠息

（元） 

挂账法律

费用（元） 

担保

方式 
抵（质）押物、保证人详情 

广东

榕泰 
流贷 40,900,000.00 5,184,421.96 262,033.39 混合 

（1）担保人：杨宝生、林

凤、榕泰瓷具、兴盛化工、

宝基投资、佳富实业、泰禾

城房地产； 

（2）抵押物：揭阳榕城区

新兴东路房产、揭阳榕华达

到以东、环市南路以南土地

使用权 

 

3、公司于近日收到信达资产与景阳投资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获悉信达

资产已将其依法享有的从中国银行和农商行受让的广东榕泰与中国银行及农商

行签订的 10 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景阳投资。具体标的资产清

单如下： 

合同编号 币种 

本金余额（截

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 

利息 代垫费用 本息费合计 

GDK476990120203427、
GDK476990120203427-1 

人民币

（元） 

37,882,107.18 6,743,177.57 

0.00 

44,625,284.75 

GDK476990120213401、
GDK476990120213401-1 

49,000,000.00 8,830,843.14 57,830,843.14 

GDK476990120213402、
GDK476990120213402-1 

53,000,000.00 9,382,681.34 62,382,681.34 

GDK476990120213403、
GDK476990120213403-1 

55,000,000.00 9,623,187.46 64,623,187.46 

GED476990120201403、

GED476990120201403-1、

GCD476990120201404、

GCD476990120201404-1、

GCD476990120201405、
GCD476990120201405-1 

19,497,932.68 9,714,416.93 29,212,349.61 

GED476990120213402、

GCD476990120213401、

GCD476990120213402、

GCD476990120213403、 

43,750,000.00 18,918,379.80 62,668,379.80 

揭农商行高抵借字【2019】第 64,000,000.00 13,474,074.09 436,640.00 77,910,714.09 



10020199911630624 号、揭农

商行借展协字【2021】第

11420219911040412 号 

合计 - 
322,130,039.8

6 
76,686,760.33 436,640.00 399,253,440.19 

注：本金余额截止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指信达资产确定的计算标的债权账面本金及

利息余额的截止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经公司核查，本次债权转让双方均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上述债权人变更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债权人已申报债权，公司后续将根据重整计划中

第四部分“债权调整与受偿方案”予以清偿，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8 日 


